


导师配套经费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强化以科研为主导的研究生导师负责制，充分调动导师、研究生的科研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创新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出台了文件《中南大学研究生导师配套经费管理办法（试行）》(中大研字[2023]73号,简称《办法》)，为了进一步推进落实研究生导师配套经费的实施，特制定导师配套经费实施细则（如此文与《办法》发生冲突，以此文为准）。
一、组织机构:
研究生院、科学研究部、人事处、计划财务处等学校相关部门、二级培养单位、研究生导师协同完成研究生导师配套归集工作，具体分工如下：
（一）研究生院：负责组织实施。制定相关文件、发布相关通知；根据研究生招生情况计算二级培养单位及导师配套经费总额；协调科学研究部、人事处、计财处对导师的配套经费进行线上线下审核操作完成归集工作。
（二）人事处：负责学校引进人才或特聘教授科研启动费的配套经费归集的协调和审核工作。
（三）科研部：负责学校科研经费的配套经费归集的协调和审核工作。
（四）计财处：负责协调科研经费的配套经费归集和助学金的发放工作。
（五）二级培养单位：负责组织和督促本单位导师配套经费划拨事宜。

二、对《配套经费管理办法》重点内容解读及相关要求：
（一）将导师招收研究生的学科（专业）按表1分成三类，按表2根据学制一次性缴纳配套经费：
1.表1-导师承担配套经费学科（专业）分类
	分类
	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数字为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代码）

	A类
	工学08(含自主设置交叉学科99，不含力学0801)、医学10(临床医学[1002、1051]、口腔医学[1003、1052])、交叉学科14(不含设计学1403)
	

	B类
	经济学02、教育学04(心理学0402)、理学07、工学08(力学0801)、医学10(不含临床医学[1002、1051]、口腔医学[1003、1052])、管理学12(不含公共管理1204、图书情报1255)
	

	C类
	哲学01、法学03、教育学04(不含心理学0402)、文学05、管理学12(公共管理1204、图书情报1255)、艺术学13、交叉学科 14(设计学1403)
	



2.表2-导师承担配套经费标准（对《办法》原文的解读）
	学科分类
	导师承担配套经费标准(万元/全程)，根据学制一次性缴纳。

	
	博士生招生
	硕士生招生

	
	招1人
	招2人
	招3人
	招1人
	招2人
	招3人

	A类
	0
	2.5*4=10
	(2.5+3.5)*4=24
	0
	0
	0.8*3=2.4

	B类
	0
	1.5*4=6
	(1.5+2.5)*4=16
	0
	0
	0.5*3=1.5

	C类
	0
	0
	1.5*4=6
	0
	0
	0


上表“招1人、招2人、招3人”不含配套专项计划人数。
配套经费总额按学制进行计算，博士生学制为4年（直博生按四年进行导师配套经费计算），硕士生学制为3年。
跨学科招生的导师，按导师所在学科根据学科分类承担配套经费标准“就高”原则缴纳配套经费。
●按“就高”原则对博士生导师配套情况的解读：(a、b、c为非配套专项计划人数) 
	
	a、b、c类人数
	配套金额（博士生4年)
	备注

	1
	a=0 b=0 c>=3
	1.5*4=6
	按c类招3人配套，正常配套

	2
	a=0 b>0 b+c=2
	1.5*4=6
	按b类招2人配套，就高配套（c=0时正常配套）

	3
	a=0 b>0 b+c>=3
	(1.5+2.5)*4=16
	按b类招3人配套，就高配套（c=0时正常配套）

	4
	a>0 a+b+c=2
	2.5*4=10
	按a类招2人配套，就高配套（b+c=0时正常配套）

	5
	a>0 a+b+c>=3
	(2.5+3.5)*4=24
	按a类招3人配套，就高配套（b+c=0时正常配套）


●按“就高”原则对硕士生导师配套情况的理解：(a、b、c为非配套专项计划人数)
	
	a、b、c类人数
	配套金额(硕士生3年)
	备注

	1
	a=0 b>0 b+c>=3
	0.5*3=1.5
	按b类招3人配套, 就高配套(c=0时正常配套)

	2
	a>0 a+b+c>=3
	0.8*3=2.4
	按a类招3人配套，就高配套(b+c=0时正常配套)


（二）导师需配套的研究生对象：所有当年招收的研究生新生（含当年保留入学资格学生；不含留学生、八年制学生、港澳台学生、硕士非全日制学生；不含入学时学生学籍状态为放弃入学资格、取消录取资格、取消学籍的学生；不含下述配套专项计划的学生，上述学生的学籍状态截止时间：配套系统启动的前一工作日）：
所有招收下述专项计划的研究生（简称：配套专项计划），导师（或培养单位）不需要承担配套经费。
1.少数民族骨干专项计划（博士生、硕士生）。
2.思政教师后备人才专项计划（博士生）。
3.高校思政骨干专项计划（博士生）。
4.对口支援专项计划（博士生）。
5.大学生支教团推免专项计划（硕士生）。
6.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硕士生）。
7.科研经费（博士生）。
8.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者专项(推免兼职辅导员，硕士生)。
9.导师自主奖励选拔的本-博计划（博士生）。
[bookmark: OLE_LINK1]10.强基计划(硕、博士生，限于录取专业为数学0701、物理0702、化学0703、生物学0710一级学科专业涉及学生)。
11.依国家政策当年设定的其它专项计划:
①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博士生、硕士生）；
②高研院专项（博士生、硕士生）；
③国优计划专项（硕士生）；
④工程项目专项（博士生）；
⑤军地联培专项（博士生）；
⑥马克思主义储才计划（博士生）。
三、导师承担配套经费来源及相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1.允许支出导师配套经费的项目类型包括：
①校财经费：横向科研经费(7XXXXXXXX)、横向科研发展基金(82005XXXX)、培养单位科研管理费(82012XXXX或82003XXXX)、培养单位创收提成经费、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2020XXXXX或2060XXXXX)、科技成果转化(1605XXXXX)。
②附属医院经费。参照学校规定且须符合医院的相关规定要求。
③若使用横向科研经费缴纳导师配套经费，须在原合同或补充协议中明确该经费可用于研究生培养。
2.为防范上级监管与审计风险，不得支出导师配套经费的项目类型为：纵向科研经费、纵向科研发展基金、预研基金、纵向科研绩效、横向科研绩效等。 
3.横向科研绩效不得直接支出导师配套经费，可申请调整至横向科研发展基金后，用于导师配套经费的支出。
4.其他相关要求为：
①使用校财经费配套的项目只能在配套系统中拉选。配套系统未显示的项目不得申请作为配套项目。 
②导师（团队）需保证配套项目经费账户中有足额经费。
③学校引进人才或特聘教授等科研启动费，在首个聘期内可作为招生时缴纳导师配套经费。凡拟准备使用人才引进经费中5字头的经费作为导师配套经费的老师注意：⑴5字头经费为中央专项经费不允许作为配套经费，建议更换其他项目；⑵若无可用的其他经费，需本人撰写经费来源置换申请，申请将从5字头的经费置换2字头项目，申请交人事处师资与博士后办公室或高层次人才办公室，人事处签字盖章后交至财务处做经费来源置换账务处理。
④导师本人（含在学校无项目经费的外聘导师）科研经费不足，导师只能委托团队或其他人授权使用规定的我校项目经费缴纳配套经费，不得向他人借用 “学校引进人才或特聘教授等科研启动费”。
⑤线上配套前，阅读配套实施细则，慎重选择配套项目，提交后至划拨（转账）前要保证充足的经费且不许更换科研项目。
[bookmark: OLE_LINK6]（四）配套经费的归集形式：
均通过“划拨（转账）”形式将相关配套项目经费转至学校指定账号。为保证财务部门顺利划拨（转账），要求配套项目经费提交后至划拨（转账）前要保证有充足的经费且不许更换科研项目。导师所有配套项目经费划拨（转账）成功，即表示导师配套任务完成。具体如下：
1.使用校财经费配套：配套导师线上填写配套项目及经费信息后提交，待导师配套提交时间结束后，实施统一学校内部划拨（转账）。导师所有配套经费划拨（转账）成功，即表示导师配套任务完成。
2.使用附属医院经费配套：配套导师按“使用附属医院经费配套流程（附件6）”将附属医院的相关项目经费转账至学校计财处指定的银行账号，待统一从银行成功转至计财处且使用校财经费配套导师的所有配套经费转账成功，即表示导师配套任务完成。
使用附属医院经费配套仅限导师职工身份所属单位为我校临床医院者（含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湘雅口腔医学院、爱尔眼科研究院），使用附属医院经费配套时需线上填写项目负责人、项目编号、项目名称、项目经费所属单位、配套金额等相关信息，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7]（五）其他要求：
1.如导师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完成导师配套，学校将停止该导师后续招收研究生资格。在获得新的科研项目和经费后，导师应主动补足欠缴的配套经费，方可申请恢复后续研究生招生资格。
2.二级培养单位和导师不得将配套经费强加于学生，一经发现，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线上实施流程：
见配套经费线上系统操作手册（附件3、4）。
五、联系人：地址：岳麓山校区第三办公楼410室。
负责人：黄志平副院长88836822，13975881609，QQ：377125430；
经办人：朱  武88836422, QQ：252729255；
王月平13808425126(微信号);QQ：1823163553；
线上操作联系人：曾智颖88877796，QQ：734793757。

研究生院
2025年10月31日



